
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办理流程 
 

补偿种类： 
（一）士官生 

（二）毕业入伍学生       

（三）休学入伍学生（在校生入伍） 

（四）退役复学学生（含保留入学资格的入伍新

生） 

（五）退役士兵（退役一年以上参加统招/单招考

试录取、且自主就业的学生） 
 

 

注：材料收集日期为每年 9 月-10 月 10 日，逾期次

年再办。因个人原因未及时上交材料的学生，后果自

负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一）士官生： 
1.资料准备：以班为单位提交 

⑴“征兵网”下载的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

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》，账号为学信

网账号 

⑵身份证复印件 

⑶毕业证复印件 

⑷入伍通知书彩色复印件 

⑸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带二维码） 

⑹注：在校期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，需

同时提供《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》复印件和

本人签字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。一次性偿

还贷款计划书附最后（附件 1），如已还清贷

款不需提供计划书，仍要交《借款合同》复印

件。 
（温馨提示：班主任把学生学信网账号、密码收齐记录，

向学生说明学费补偿后可再更改密码，以免后续申报有问

题需要重新下载打印又联系不上学生） 

2.办理流程： 

⑴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

Ⅰ 》 ； （ 自 行 下 载 ） 是 由 “ 全 国 征 兵 网 ”

（http://www.gfbzb.gov.cn）网上报名填报成功后自动生

成的 PDF 格式文件获得的，可以下载、另存、打印。表格

信息均要求为打印，不能手写。在征兵网上注册的同学请

按网上的说明与提示先进行实名制注册，所填写的学籍信

息必须与“学信档案”中的内容一致。 

（全国征兵网需要用本人学信网的账号和密码登录）表格如下： 



 
 



 
 

 

 



①有关信息填写说明如下： 

兵役登记页面 

A.学习类型：普通全日制。 

b.学业情况：毕业年度早于参军年度的学生选“往届

毕业”，毕业当年参军的学生选“应届毕业”，其他学生

选择“在校生”。 

c.其他信息按照实际情况填写。 

★ 学费补偿代偿页面 

a.补偿代偿总额 

应缴学费总金额：按照应缴学费总金额×已读年份

填写（已读年份：现就读年级为 1 年级是 1，2 年级的是 2，

以此类推）。注意：按照规定只申请学费补偿的只能补偿

学费，住宿费等其他费用不补偿，不能填写。 

实际缴纳学费总金额：填写实际缴纳学费金额，不包

含住宿费等其他费用金额。学费减免金额：填“0”。 

b.补偿代偿类别 

按照规定，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学生只能选择一项，

本专科生每年最高 8000 元，研究生每年最高 12000 元，

学生可以按照学费、贷款哪个高补哪个的原则，在相应选

项处打“√”。 

c.资助信息 

学校地址：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文张家界航空工业

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 ,学校邮编：

427000 

d.家庭成员信息： 

至少填写两位家庭成员信息，保证所填电话使用通畅，

及时联系补偿款等有关事宜。 

e.校园地助学贷款/生源地助学贷款 

有国家助学贷款的同学要填写贷款信息，没有的不填。

本金、利息：登录国开行高校贷款/生源地贷款学生服务

系统进行查询，据实填写。 

贷款银行名称、还款账户开户行地址：参加高校助学

贷款和湖南省生源地贷款的学生，贷款银行名称填写“国



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”，开户行地址填写湖南省长沙市。

其他贷款银行名称参见本人贷款合同或咨询贷款当地资助

中心。 

还款账户账号：登录国开行高校贷款/生源地贷款学

生服务系统进行查询，是尾号为 sina.cn 的贷款专用账户。 

f.用于学费补偿的账户 

选择账户类型：我校只允许选择建设银行账户方式， 

开户人姓名：学生本人 

开户行名称、账号、地区、地址等：填写学院发放的

建设银行卡，也就是学费卡信息，如学费卡已注销需重新

办理建设银行卡。 

务必准确填写开户银行名称、开户银行账号、开户银

行地区和地址，防止信息有误导致转帐不成功。 

②下载申请表：按网页提示将“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

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”下载到本地机（鼠标右

键，选“目标另存为”，“高校学生退役复学学费减免申

请表”不用下载，待退役复学后另行通知。 

③打印申请表：用 A4 纸打印，一式两份。此表内容

为两页，必须打印在一张 A4 纸的正反面。 

④修改信息：打印完表格后，如需修改信息，请在网

上修改，提交后重新下载打印。 

⑵办理审核、盖章手续：学生本人或委托人需持表格

依次到财务处（教学楼 2 栋 104 室）、院学生资助中心

（教学楼 1 栋 204 室）、当地征兵办公室、院党政办（图

书馆 2 楼 219 室）办理审核、盖章手续。 

⑶上报学校：以上四个部门的审核、盖章手续办理完

成后，学生本人或委托人应于每年 9 月 15 日前，将申请

表 I 及入伍通知书彩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复印件

和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图片附后）一式两份

送至学生资助中心（教学楼 1 栋 204 室），由学生资助中

心统一办理学校复核、上报手续。 



 

⑷每年的办理时间为 9-10 月，逾期系统关闭只能第二

年办理。 

 

 



（二）毕业入伍学生 

1.资料准备： 
⑴“征兵网”下载的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

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》，账号为学信网账号，

参照士官 

⑵身份证复印件 

⑶毕业证复印件 

⑷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

⑸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带二维码） 

⑹注：在校期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，需同时

提供《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》复印件和本人签字

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。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

附最后（附件 1），如已还清贷款不需提供计划书，

仍要交《借款合同》复印件。 

2.办理流程 
⑴自行申报，填写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

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》； 

⑵样表及填报说明： 

参照上面的填报说明。下载申请表：按网页提示将《应

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》下载

到电脑并打印。 

⑶办理审核、盖章手续：学生本人或委托人需持表格

依次到财务处（教学楼 2 栋 104 室）、院学生资助中心

（教学楼 1 栋 204 室）、当地征兵办公室、院党政办（图

书馆 2 楼 219 室）办理审核、盖章手续。 

⑷上报学校：以上四个部门的审核、盖章手续办理完

成后，学生本人或委托人应于每年 9 月 15 日前，将申请

表 I 及入伍通知书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复印件

和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一式两份送至学生资助

中心（教学楼 1 栋 204 室），由学生资助中心统一办理学

校复核、上报手续。 



（三）在读入伍学生 

1.资料准备： 
⑴“征兵网”下载的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

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》，账号为学信

网账号，参照士官 

⑵身份证复印件 

⑶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

⑷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带二维码） 

 

2.办理流程 
⑴自行申报，填写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

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》； 

⑵样表及填报说明： 

参照上面的填报说明。下载申请表：按网页提示将《应

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》下载

到电脑并打印。 

 ⑶办理审核、盖章手续：学生本人或委托人需持

表格依次到财务处（教学楼 2 栋 104 室）、院学生资助中

心（教学楼 1 栋 204 室）、当地征兵办公室、院党政办

（图书馆 2 楼 219 室）办理审核、盖章手续。 

⑷上报学校：以上四个部门的审核、盖章手续办理

完成后，学生本人或委托人应于每年 9 月 15 日前，将申

请表 I 及入伍通知书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和学信网下载

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一式两份送至学生资助中心（教学楼

1 栋 204 室），由学生资助中心统一办理学校复核、上报

手续。 
 

 

 

 

 



（四）退役复学学生（含保留学籍的入伍新生） 

1.资料准备： 
⑴“征兵网”下载的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

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，账号为学信

网账号 

⑵身份证复印件 

⑶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

⑷退役证复印件 

⑸本人的建行卡号 

⑹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带二维码） 

2.办理流程 
⑴自行申报，填写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

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； 

⑵样表及填报说明： 

参照下面的填报说明（表附下）。下载申请表：

按网页提示将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

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下载到电脑并打印。 

 ⑶办理审核、盖章手续：学生本人或委托

人需持表格依次到财务处（教学楼 2 栋 104 室）、

院学生资助中心（教学楼 1 栋 204 室）、当地征兵

办公室、院党政办（图书馆 2 楼 219 室）办理审核、

盖章手续。 

⑷上报学校：以上四个部门的审核、盖章手

续办理完成后，学生本人或委托人应于每年 9 月 15

日前，将申请表 II 及入伍通知书复印件、身份证复

印件和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一式两份送

至学生资助中心（教学楼 1 栋 204 室），由学生资

助中心统一办理学校复核、上报手续。 



 
 

 

 



（五）退役士兵（退役后参加高考录取的学生） 

1.资料准备： 
⑴“征兵网”下载的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

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，账号为学信

网账号 

⑵身份证复印件 

⑶退役证复印件 

⑷本人的建行卡号 

⑸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带二维码） 
注意： 

退役士兵学费补偿一年一报（材料一年一交），

当年申报本学年。如果本学年错过时间，第二年只

能申报本学年和补报上一学年的学费，例：大一申

报大一本学年；大二可以申报大二学年学费加补报

大一学年学费；大三可以申报大三学年学费和补报

大二学年学费，不能补报大一学年学费；毕业后只

能补报大三学费。 
2.办理流程 

⑴自行申报，填写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

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； 

⑵样表及填报说明： 

参照下面的填报说明（表附下）。下载申请表：按网页

提示将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

表 II》下载到电脑并打印。 

 ⑶办理审核、盖章手续：学生本人或委托人需持

表格依次到当地征兵办公室、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、财

务处（教学楼 2 栋 104 室）、院学生资助中心（教学楼 1

栋 204 室）、院党政办（图书馆 2 楼 219 室）办理审核、

盖章手续。 



⑷上报学校：以上五个部门的审核、盖章手续办理

完成后，学生本人或委托人应于每年 9 月 15 日前，将申

请表 II 及退役证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和学信网下载的

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一式两份送至学生资助中心（教学楼 1

栋 204 室），由学生资助中心统一办理学校复核、上报手

续。 

 
 

附件 1：国家助学贷款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（有申请助学贷款的

学生需提交，已还清贷款的不需要提交） 



国家助学贷款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 

 

本人在大学就读期间，共向             银行申请生

源地助学贷款    笔，总计获代款金额            元。

为响应国家号召，将于   年  月应征入伍服兵役。 

根据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资助政策，可获资

助贷款         元。现保证本人（或家人）在收到资金 10

个工作日内，将资金一次性支付给银行用于偿还贷款本金

及利息，不足部分自行解决。 

 
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

专业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年级：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学制： 

本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家长联系电话： 

家庭详细地址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姓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 


